国网西宁市湟中区供电公司信息公开指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国家能源局《供电企业信息公开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为更好发挥国网西宁供电公司信息公开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切实保障广大电力用户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全力做好电力供应工作，我公司编制了《国网西宁供电公司信息公开指南》(以下简称《指南》)。需要获得我公司信息公开服务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建议阅读《指南》。

我公司信息公开工作如发生变化，《指南》将及时作出更新、说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在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网站、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办公室或各供电营业大厅咨询。

一、公开的原则和分类

本《指南》所述信息，是指我公司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我公司公开信息，遵循真实准确、规范及时、便民利民的原则，属国家秘密、法律法规规定不予公开，以及作出具体行为之前、公开后可能会影响国家和公共利益的信息外，我公司将及时、准确公开信息。

我公司公开信息有两种类型：主动公开信息和依申请公开信息。主动公开是指我公司主动将《条例》、《办法》等要求的信息公开；依申请公开是指符合《条例》、《办法》等规定，但不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按程序向我公司申请公开。

二、主动公开

(一)公开范围

1.供电企业基本情况。

2.供电企业办理用电业务有关信息。

3.供电企业执行的电价和收费标准。

4.供电质量情况。

5.停限电有关信息。

6.供电企业供电服务所执行的法律法规以及供电企业制定的涉及用户利益的有关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

7.供电企业供电服务承诺以及供电服务热线、12398能源监管热线等投诉渠道。

8.用户受电工程市场公平开放相关信息。

9.可开放容量有关信息。

10.其他需要主动公开的信息。

(二)公开形式

对于主动公开信息，我公司主要采取网上公开和在营业网点公开两种公开形式。公开形式包括：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网站、“网上国网”APP、国网青海电力微信公众号、西宁市各供电营业厅等。公开载体包括：门户网站、移动客户端、公开栏、电子显示屏、便民资料手册、信息发布会、新闻媒体、即时通讯软件、短信等。

(三)公开时限

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我公司将在第一时间内予以公开。因特殊原因不能及时公开，最晚将在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法律法规对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依申请公开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需要我公司主动公开以外的企业信息，可以按程序向我公司申请获取。我公司依申请提供信息时，根据掌握该信息的实际状态进行提供，不对信息进行加工、统计、研究、分析或者其他处理。

(一)受理机构

受理机构：国网西宁市湟中区供电公司营销部

联系人：李晓宇，电话：0971-5195842
地址：湟中区鲁沙尔镇团结南路163号

传真：0971-5192665
邮政编码：810600
办公时间：早上8:30-12:00，下午14:30-18: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电子邮箱：lxyu2328@163.com

(二)提出申请

向我公司提出信息公开申请的，须填写《国网西宁供电公司信息公开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申请表》在我公司受理机构领取，或直接在信息公开网站下载，复印有效。

为提高处理申请的效率，申请人对所需信息的描述请尽量详尽、明确；若有可能，请提供该信息的标题、发布时间、文号或者其他有助于我公司确定信息载体的提示。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出申请：

1.书面申请。申请人填写《申请表》后，可以通过传真、信函方式提出书面申请。通过信函方式提出申请的，请在信封左下角注明“信息公开申请”的字样。

2.现场申请。申请人可以到受理机构，书面填写《申请表》，提出申请。采用书面形式确有困难的，申请人可以口头提出，由我公司代为填写信息公开申请。

我公司不直接受理通过电话方式提出的申请，但申请人可以通过电话咨询相应的服务业务。信息公开咨询原则上应即时办理，不能即时回复的，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

(三)申请处理

我公司收到申请后，将在3个工作日内从形式上对申请的要件是否完备进行审查，对于要件不完备的申请予以退回，并说明需要补正的事项和合理的补正期限。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未补正的，视为放弃申请，供电企业不再处理该信息公开申请。

我公司根据收到申请的先后次序来处理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将当场予以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将自收到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因特殊原因，需延长答复期限的，我公司将报主管领导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申请公开的信息涉及第三方权益的，我公司将征求第三方的意见，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期限内。

对申请公开的信息，我公司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

1.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公开范围的，将向申请人提供该信息或告知申请人获取方式和途径；

2.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公开范围，但其中含有不应当公开内容的，如能够作区分处理，将向申请人提供可以公开的信息或告知申请人获取方式和途径；如不能够作区分处理，将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3.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将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4.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依法但非我公司公开范围的，将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将告知申请入该机关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5.申请人以供电企业信息公开申请的形式进行信访、投诉、举报、供电服务查询等活动，获取的信息公开内容不作为供电企业信息公开申请处理环节，可通过相应渠道提出；
6.申请公开信息不存在的，将告知申请人。单件申请中同时提出几项独立请求的，我公司将全部处理完毕后统一答复。鉴于针对不同请求的答复可能不同，为提高处理效率，建议申请人就不同请求分别申请。

(四)收费标准

根据《条例》等有关规定，向我公司依申请提供信息的，不向申请人收取费用，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监督和保障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供电企业不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通过信函或拨打12398向能源监管机构投诉。

附件：国网西宁供电公司信息公开申请表

西宁市湟中区供电公司
2022年3月6日

国网西宁供电公司信息公开申请表

	申请人信息
	公民
	姓名
	
	工作单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联系地址
	
	传真
	

	
	
	电子邮箱
	

	
	法人/其它组织
	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法人代表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电子邮箱
	

	
	申请时间
	

	所需信息情况
	所需信息的内容描述
	

	
	所需信息的用途
	

	
	所需信息的指定提供方式（可选）

□书面

□电子邮件

□光盘

□磁盘

□其他方式，具体为​​
	获取信息的方式（可选）

□邮寄
□快递
□电子邮件

□传真

□自行领取


备注：

1、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正式向公司提出信息公开申请前必须填写此表。

2、填表人必须填写完整，内容真实有效。

3、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